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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參考事項.pdf

 

主旨：檢送「大專校院對聽覺障礙需求身心障礙學生教學、輔導
及支持服務參考事項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3月12日臺教學(四)字第1152800617號辦

理。
二、請各單位依旨揭參考事項及聽覺障礙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

實際學習需求，協助檢視調整權責業務，以建立教學、輔
導及支持服務等健全支持體系，保障其學習及發展權益。

 

正本：教務處、教學媒體處、學生事務處、國際事務處、總務處、基隆學習指導中

心、臺北學習指導中心、新竹學習指導中心、臺中學習指導中心、嘉義學習指

導中心、臺南學習指導中心、高雄學習指導中心、宜蘭學習指導中心、花蓮學

習指導中心、臺東學習指導中心、澎湖學習指導中心、金門學習指導中心、桃

園學習指導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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